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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鄂尔多斯市乌兰煤炭（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荣恒煤矿扩大露采范围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鄂尔多斯市乌兰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内蒙古中昕生态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鄂尔多斯市乌兰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荣恒煤矿扩大露采范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综合保障中心组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技术评估，并形成了该项目的技术评估报告。根据《报告书》和《技术评估报告》，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本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神东矿区东胜区，行政区划隶属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

2007年5月，原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以内环审〔2007〕59号对《内蒙古伊旗纳林陶亥镇融通域露天煤矿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矿区面积13.9102平方千米，设计生产能力60万吨/年，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采用单斗—汽车开采工艺，开采煤层为4-2、5-1、6-2中煤层，矿区划分为三个采区，外排土场位于首采区外东南侧。2009年8月，原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以内环验〔2009〕9号文对该项目予以验收。2015年1月，矿山更名为鄂尔多斯市乌兰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荣恒煤矿。

2022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出具《关于鄂尔多斯市昊华精煤有限责任公司铜匠川矿区高家梁一号矿等24处煤矿核定生产能力的复函》（内能煤运函〔2022〕705号），同意荣恒煤矿生产能力核增至240万吨/年。2024年12月，扩大露采范围项目已在伊金霍洛旗能源局进行备案。2025年8月，鄂尔多斯市能源局以鄂能局审批发〔2025〕50号文批复了《鄂尔多斯市乌兰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荣恒煤矿扩大露采范围项目初步设计》。
荣恒煤矿属于《关于解决煤矿生产能力变化与环保管理要求不一致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运行〔2021〕722号）文中规模增加幅度在100%以上的煤矿，需取得规划编制或调整手续后，方可办理环评手续。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内蒙古神东矿区东胜区总体规划(修编)的批复》，荣恒煤矿位于矿区东胜区内的资源整合区，需等待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出具整合区批复后，方可按240万吨/年环评上报，暂不能办理240万吨/年环保手续。

煤矿现有采区内资源接近采空，为保障煤炭稳定供应，急需建设扩大露采范围项目，故本次扩大露采范围生产规模维持原有60万吨/年。本次工程在现有矿田境界内增加四采区，采用单卡—卡车开采工艺，开采煤层为5-1、6-2中煤层；仍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开采标高为1350-1270米，服务年限为10.3年。继续利用现有办公生活区、工业场地、机修区、施工队生活区，新增撬装柴油站1处，逐步将柴油装载机更换为电装载机，柴油挖机和柴油自卸车更换为甲醇挖机和甲醇自卸车。
《报告书》和《技术评估报告》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书》和《技术评估报告》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工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按照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要求，做好林地、草地等保护、恢复和补偿工作，确保符合其管控要求且生态功能不降低。新剥离表土单独堆存用于生态恢复。按照“边开采、边修复”“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编制生态保护及修复方案，加强采掘场、排土场、表土堆场等区域生态修复、土地复垦和养护管理，使用原生表土和乡土植物，重建与周边自然生态相协调的植物群落，保护和恢复区域生物多样性，最终形成可自然维持的生态系统。建立工程区域及影响区域生态监测系统，开展生态影响跟踪监测和生态系统修复效果评估，根据监测和评估结果，不断优化和完善生态修复措施，维持区域生态功能。

2.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采掘场、排土场工作面采取洒水喷淋、雾炮抑尘、湿式作业等抑尘措施；在采掘场、排土场可视范围内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并与市生态环境局视频监控平台联网；运输道路定期清扫、洒水，抑制道路扬尘，运输车辆限速、限载、并加盖篷布；在靠近居民一侧设置8-10米高的防风抑尘网。通过采取以上措施，确保项目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排放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表5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若敏感点处居民在煤矿开采过程中受到影响，导致敏感点居民处大气环境中TSP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中的二级标准限值，建设单位必须采取搬迁保护措施。
3.水环境保护措施。制定并落实地下水保护、应急以及水位、水质跟踪监测方案，建立地下水动态监测系统，严格落实地下水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矿坑水经沉淀处理后达到《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表2采煤废水标准要求及《煤炭工业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810-2012）标准，用于矿区洒水降尘；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站（“格栅+调节池+ AO/生物接触氧化+MBR工艺+沉淀池+清水池+消毒”）处理后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20）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消防、建筑施工用水水质标准，用于矿区绿化及洒水抑尘。
4.声环境保护措施。通过合理布局、选用低噪设备、加强设备保养维护等，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对受影响的居民更换隔声门窗，确保居民点昼、夜间噪声值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1类区标准限值的要求。若敏感点处居民在煤矿开采过程中受到影响，导致敏感点居民处声环境超标，建设单位必须采取搬迁保护措施。
5、固体废物处置措施。剥离土岩全部实现内排；矿坑水沉淀池底泥掺入原煤外售；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集中收集后外委处置；废矿物油、废液压油、废油桶在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
6.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项目污染防治设施须与主体工程一起按照安全生产要求设计，有效防范因污染物事故排放或安全生产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
三、建设单位在征得林草、文物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开工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如发现文物，应立即停工并报告文物主管部门。
四、项目建设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须按照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我局委托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伊金霍洛旗分局对该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六、该项目从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其环评文件需重新审核。如果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工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时，需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6月2日

抄送：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伊金霍洛旗分局、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综合保障中心、内蒙古中昕生态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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